对人民医院的补助项目支出绩效自评报告

一、绩效自评工作开展情况
根据渌财通〔2024〕4号《株洲市渌口区财政局关于开展2023年度区本级财政资金及政府专项债券资金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》要求，我单位组织资金使用业务股室或二级机构，以及系统内各单位财务人员，对我单位2023年预算项目资金使用开展绩效自评工作，自评工作开展时间自2024年4月1日至2024年4月17日。
二、绩效目标自评完成情况分析
（一）资金投入情况分析。
1.项目资金到位情况分析。定额补助、绩效工资和社保补助、基药补助及从业人员预防性体检经费等年初区级预算共计196.76万元，指标于2023年年初下达，资金到位率100%。
2.项目资金执行情况分析。定额补助及基药补助全部用于对差额公立医院人员绩效、社保等补偿；从业人员预防性体检经费系我院免费为全区范围内餐饮、食品、药品、公共服务场所从业人员提供办理健康证服务的补偿经费，主要用于购买化验试剂、放射耗材、设备购置、体检费用等。拨付资金196.76万元，资金执行率100%。
3.项目资金管理情况分析。项目资金管理和使用坚持“专款专用”的原则，无截留、挤占、挪用专项资金情况。
（二）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。
1.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。
（1）产出数量：对全部在编人员工资、社保进行补助；2023年共免费办理健康证6960张，总诊疗人次155096。
2.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。
（1）经济效益：2023年完成医疗收入14624.66万元，同比增长8.17%。门急诊人次137643，出院人次17922，手术台次3890。2023年实现收支结余2.29万元，完成收支平衡目标。
（2）社会效益：落实国家基本药物制度，基本药物零差价销售；医疗机构公益性良好，全区范围内餐饮、食品、药品、公共服务场所从业人员健康体检率达到100%，有力保障我区人民身体健康，促进实体经济发展。门诊次均费用277.3元，同比下降1.85%，住院次均费用5916.82元，同比下降1.79%,减轻患者经济负担。
（3）可持续影响：医疗服务水平得到逐步提高。全面落实了上级部署的各项工作务。
3.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。
医护人员和病人满意度高于90%。
三、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。
无
四、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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